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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财税〔2021〕18 号 

 

各市财政局，省财政直接管理县（市）财政局，各市卫生健康委

（中医药管理局）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医师资格考试费收费管理，严格财政预算管理

规定，现将医师资格考试费有关政策通知如下： 

!"#$%&'()医师资格考试由综合笔试和实践技能考

试组成，包括临床、中医、公共卫生、口腔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

等 5 个类别。其中：临床、中医、公共卫生、口腔 4 个类别的综

合笔试考试费省级分成 40%、市级分成 60%；临床、中医类别的

实践技能考试费省级分成 80%、市级分成 20%，公共卫生、口腔

类别实践技能考试费省级分成 95%、市级分成 5%。以上省级分成

收入包括应上缴中央的考务费。 

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过多年实践，医术确有专长的人

员，按规定程序参加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考试，其收费由省级执

收，考试费收入全额缴入省级国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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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"#$+,-.)省、市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是医师资

格考试费的执收主体。省财政厅负责在省非税收入征收和财政票

据信息管理系统中重新设定医师资格考试费相关执收项目和分

成比例；各市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应到同级财政部门申请医师

资格考试费执收编码，在收取医师资格考试费时，使用省财政厅

监制的山东省财政票据（电子），通过“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和

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”将收费收入按比例缴入相应级次国库。 

/"01,234)医师资格考试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，应

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执行

有关政策规定，切实加强医师资格考试费征收管理，确保收费收

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。要自觉接受财政、发展改革、市场监管等

部门的监督检查，严禁擅自提高标准，扩大收费范围，截留、挪

用收费收入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。 

以上规定自通知印发之日起执行。《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

卫生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医师资格考试费征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鲁财综〔2013〕91 号）同时废止，其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

按本通知执行。 

 

 

山 东 省 财 政 厅           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1 年 8月 16 日 


